102年度屏東縣環境教育國語口說相聲競賽實施計畫

1、 依據
1、 屏東縣100年度「河川新溪望」行動計畫。

2、 屏東縣102-105年環境教育中程計畫。
2、 目的
1、 透過口說相聲的結合等多元模式，傳導大眾，環保不僅是知識的傳輸、技能的傳達更能藉由語言呈現出不同的故事情節，藉此落實環境教育的趣味性及活潑性，進而達成生活落實之目的。

2、 透過此活動促進學校環境教育活動的交流，相互觀摩學習，提昇環境教育的品質。

3、 實施辦法

1、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保署、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3、 承辦單位：屏東縣泰安國民小學

4、 協辦單位：屏東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5、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星期一）止
6、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102年10月26日(星期六)

7、 參與對象：縣內各國小學生，比賽依學校班級數分為A組與B組，每校最多報名乙隊參賽，每隊人數為2至4人。

8、 參賽組別：國小A組－19班以上；B組－18（含）班以下。

9、 報名方式：請將附件一~三及劇本紙本乙式四份於報名期限內送交至承辦學校教導處。另將電子檔(含附件一與劇本)請傳送至E-Mail:tu0922570727@gmail.com  凃老師。

10、 號次抽籤：比賽當日報到時

11、 劇本內容規範

(1) 劇本以國語發音為主，可穿插部份其他語言，違反規定者不列入優勝獲選名單中；內容限定須與環境教育相關。

(2) 每篇劇本內容長度需能以表演時間5~7分鐘內完畢為原則。

(3) 劇本可為原著、改編或自創等型式，惟劇本封面請註明校名、參賽組別、劇本出處、作者等相關資料（附件二），如有違反著作權問題，各校自行負責。

(4) 劇本須以Word「A4」直式橫書繕打，版面設定邊界皆為2公分，請連同劇本說明封面以釘書針裝訂於首頁。

12、 競賽辦法及評分標準

(一) 以司儀唱名後5秒開始計時，總合表演時間含進、退場，不可超過7分鐘凡不足或逾時60秒者扣總分1分，並逐次類推累計(見下表)。比賽當日未按序號上台表演者（唱名三次）視同棄權。
	時間間距
	扣分
	時間間距
	扣分

	0~59秒
	扣5分
	4分~4分59秒
	扣1分

	1分~1分59秒
	扣4分
	5分~7分
	不扣分

	2分~2分59秒
	扣3分
	7分1秒~8分0秒
	扣1分

	3分~3分59秒
	扣2分
	8分
	停止表演


(二)表演計時於4分50秒時按鈴「一短聲」提醒（未滿5分鐘時，依扣分標準開始扣分），6分50秒時按鈴「二短聲」提醒（自滿7分鐘起，依扣分標準開始扣分），8分鐘按鈴「一長聲」停止表演。
(三)比賽選手可報姓名，但不得報校名及指導老師姓名,此外服裝衣著等亦不得出現校名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由每位裁判扣該隊選手總分3分。
(四)選手上臺表演時，觀眾席上之指導老師或家長不得有提示選手之動作或手勢等違規行為，一經檢查員查覺將舉牌「違規」，經工作人員勸導後仍再犯，第二次將舉牌「再次違規扣2分」，由每位評審老師扣總分2分，大會有權請違規人員離開比賽會場。
(五)本次比賽以裁判序位法總和評定名次：「序位和」最低者為第一高分，餘此類推；若「序位和」相同者，以擁有最多第一優先，若仍相同時，以擁有最多第二者優先，餘此類推，若仍相同時，由評審委員投票表決，決定其名次順序。
(6) 參賽隊伍請【對口相聲】或【群口相聲】模式進行比賽，勿準備任何形式之佈景、大型道具，上述各項均不列入評分項目。

(7) 採現場發音，現場僅提供固定架設之廣角式麥克風5支。

(8) 比賽當日將不提供任何形式之音效設備。
(9)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比例
	備註

	
	發音、語調及流暢性
	60%
	

	
	創意表現
	15%
	聲音情感

	
	團隊合作 
	15%
	

	
	劇本內容
	10%
	鼓勵優良創作


13、 錄取名額及獎勵：本次比賽以觀摩學習為目的，以鼓勵各校踴躍參與為原則，比賽結果依A、B組各錄取

1. 第一名(1名)：頒發獎狀乙紙、4000元等值商品禮券，指導老師嘉獎二次2人為限，A、B組共8,000元等值商品禮券。
2. 第二名(1名)：頒發獎狀乙紙、3000元等值商品禮券，指導老師嘉獎一次2人為限，A、B組共6,000元等值商品禮券。

(第一名及第二名得獎隊伍需配合屏東縣政府辦理縣內環境教育活動，由主辦單位安排前往活動地點演出(預計共演出三場次))

3. 第三名(1名)：頒發獎狀乙紙、2000元等值商品禮券，指導老師嘉獎一次2人為限，A、B組共4,000元等值商品禮券。。

4. 佳作數名：頒發獎狀乙紙、指導老師獎狀乙紙2人為限。
5. 優良劇本：不分組共10名（以自創為限），1200元等值商品禮券，共12,000元等值商品禮券。

6. 表現未達水準者，得以從缺，不予錄取。
14、 版權：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所有參賽隊伍之劇本，請填寫(附件三)。
15、 參賽單位注意事項
1. 參賽人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限由領隊提出書面申訴書(附件四)，說明申訴理由，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書限於當日比賽完後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公布成績時應註明時間）。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
2. 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舉行。若比賽之前因災情嚴重交通無法通行，致使學校無法參賽，應向承辦學校報備，教育處將視各方配合條件以調整競賽日期。
3. 各校若因報名不實而經查獲，除取消比賽資格外（獲獎者取消其所獲獎項），學校相關人員並依相關規定從嚴議處。    
4. 屏東縣政府如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獲得前兩名之隊伍須配合前往屏東縣政府指定之地點演出，其表演相關費用由本次活動主辦單位另行支應。
16、 預期效益

1. 透過多元的表演方式，提昇未來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另外途徑之新思維。

2. 藉選拔出績優人員協助推動及宣導環境教育。

4、 經費來源：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縣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5、 評鑑：辦理本活動績優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乙週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
6、 本計畫陳報縣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102年度環境教育國語口說相聲競賽報名表

	學校名稱
	屏東縣           國民小學

	組別
	□ A組：19班以上 □ B組：18(含)班以下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公：             手機：

	主題
	

	學生姓名

（至少2-4人）
	
	

	
	
	

	指導老師

（2人為限）
	


(參加選手經報名後不受理更改。

本報名表請於102年9月30日前逕寄泰安國小教務處凃老師；

另電子檔請傳送至E-Mail:tu0922570727@gmail.com  凃老師。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屏東縣102學年度國小環境教育國語口說相聲競賽
劇本封面資料表
	參賽學校
	學  校
	            國小
	電  話
	（　）

	
	聯絡人
	
	職  稱
	

	參加組別
	國小組□ A組：19班以上       □ B組：18(含)班以下

	劇

本

資

料
	劇本題目:
劇本類別: □原著劇本    □改編劇本   □自創劇本
劇本來源（自創劇本免填）:

	
	自創劇本

作    者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主題：劇本內容可具備單一或多重主題，項次可自行增刪。
1.
2.

3.

4.
5.
6.




請將本資料表裝訂於劇本封面。

附件三
授權同意書

    茲授權屏東縣政府將本校（屏東縣               ）參加屏東縣102年度環境教育口說相聲所產生之劇本、演出錄影帶等，加以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送映、公開傳輸、改作、散布、公開展示、發行、公開發表、網路服務提供等，並授權屏東縣政府將此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經後製作，及口述、文字經編撰後，成為語文著作與視聽著作，並以紙本、光碟、電子檔或網路連結等形式呈現，包括：

一、置於屏東縣政府環境教育輔導團網站

二、做為屏東縣政府日後出版發行紙本、光碟相關產品的內容。

以上資料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閱聽、列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

劇本名稱：                                                         

撰寫人員：                                                         

演出學生簽名：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與教材內容仍有著作權。

立授權書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102   年    9   月        日

 附件四

屏東縣102學年度國小環境教育口說相聲競賽
申訴書
                                 申訴時間：102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單位
	

	組別
	國小組□ A組：19班以上       □ B組：18(含)班以下

	申訴事由
	

	申覆結果

（主辦單位填寫）
	


領隊簽名：

聯絡電話：

備註：

一、申訴書應於該組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向申訴小組提出，逾時不受理。
二、申訴人資格：限各組領隊。
三、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
